南投縣政府公共造產造林地巡山員服勤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１０５年５月６日府民業字第1050097128號函訂定發布

1、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利掌握公共造產造林地現況，規範巡山員服勤應盡職責，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2、 巡山員應嚴守紀律，服從本府任務之指派調遣及指揮，如有違誤情事嚴重者即予以解僱。
3、 巡山員職掌及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巡視林野、防止災害之發生事項。
（二）竊取或盜運森林主、副產物之取締、調查、通報事項。
（三）擅自墾植或設置工作物之防止、取締及查報事項。
（四）火災之防救及擅自引火之取締事項。
（五）病蟲害及獸害之查報事項。
（六）非法獵捕之通報及制止事項。
（七）野生動植物之保護事項。
（八）放牧之制止事項。
（九）擅自丟棄垃圾、廢棄物或污染物之查報與取締事項。
（十）擅自採取土石或採礦之查報及制止事項。
（十一）保管維護巡視護管裝備。
（十二）協助宣導保林並與當地居民聯繫事項。
（十三）協助環境之維護事項。
（十四）放租地有無依約使用。
(十五)隨時防範盜伐及可疑人、車、贓物，並與當地憲警 單位保持聯繫，以利查緝破案。 
(十六)應服行臨時指派之工作及其他有關森林護管工作事項。 
4、 巡山員為嚴防不法情事之發生，若發現有森林被害情事（盜伐、濫墾、火災、濫建、濫葬、非法開路、採取土石、其他危害森林案件等）均應依規向警察機關及林區管理處或合作關係之鄉公所查報並向本府通報處理，不得有延誤、推諉、怠忽、匿報情事，並於事後以書面報告，否則依規議處；如發現危害造林地案件時，除應隨時陳報本府，並依下列規定處理：
（1） 竊取森林主副產物：發現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時，應即時報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以利緝獲，並調查被害現場，搜集有關資料陳報本府（附表格式二）。
（2） 竊占林地：發現濫墾、擴墾或擅自設置工作物時，報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並隨時陳報本府（附表格式二）。
（3） 森林火災：發現或獲知森林火警時，除應即時採取緊急措施外，並以最快方法將火災發生時間、地點及災情陳報本府（附表格式三）。
（4） 其他災害：發現其他人為災害、病蟲害、獸害或天然災害時，均應採取適當措施予以處理外，並應隨時將災情陳報本府（附表格式二）處理。
（5） 巡山員執行前項各款森林災害調查時，如屬於盜伐者，應在被盜伐林木上以噴漆加註「封查」，以資識別。存留在現場之被盜伐木應妥加看管，並通知本府處理（附表格式二）。
5、 巡山員執行巡視工作除在巡邏箱內巡視登記卡簽到外，應深入造林地重要地點巡查，並將巡山員年度巡視公共造產造林地情形統計表(附表格式一)每年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填妥寄送本府知悉。
6、 巡山員巡視各造林地應按本府所訂次數到巡邏箱登記卡簽註巡視情形，並填妥工作月報表送府以作為核薪之依據。
7、 請假應事先辦理核准手續，如有未經核准而私自未出勤之情事依曠職查處，除不予計薪外，所衍生林政案件需負失職之責。
8、 交通工具及裝備等公物均應愛惜，如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9、 禁止酗酒滋事或影響機關聲譽情事，如有違反，視情節論處。
10、 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附表格式一
巡山員年度巡視公共造產林地情形統計表

	地區
	林地
	地點
	

	時間
	年     月     日
	填報人
	

	森林被害情事
	盜伐
	濫墾
	火災
	濫建
	濫葬
	非法
開路
	採取土石
	病蟲災害
	天然
災害
	其他
	備註

	
	
	
	
	
	
	
	
	
	
	
	

	
	
	
	
	
	
	
	
	
	
	
	

	
	
	
	
	
	
	
	
	
	
	
	

	
	
	
	
	
	
	
	
	
	
	
	





	附表格式二
	
	
	
	
	
	

	森林被害(處理)單
	
	
	
	
	

	被害時間
	年
	月
	日
	
	
	
	

	發現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地點
	
	
	
	
	
	
	
	

	種類
	□盜伐
	□濫墾
	□火災
	□濫建
	□濫葬
	□非法開路
	□採取土石
	

	
	□病蟲危害
	□天然災害
	□其他
	
	
	

	被害情形
	
	樹種
	株數
	立木材積
	損害價值(估計)
	
	現場遺留數
	備註

	
	
	
	
	
	
	

	
	
	
	
	
	
	

	
	
	
	
	
	
	

	被害面積
	
	
	公頃
	
	
	
	
	

	濫墾地狀況
	□蔬菜
	□果樹
	□竹林
	□房屋
	□其他
	　
	　

	占用人
	
	姓名
	姓別
	出生年月日
	籍貫
	住址

	
	
	
	
	
	

	
	
	
	
	
	
	
	
	

	
	
	
	
	
	
	
	
	

	
	
	
	
	
	

	□占用人不詳
	
	
	□尚未種植作物
	
	□火災仍燃燒中

	□占用人逃逸
	
	
	□贓物已點交
	
	□請派員調查現場

	□占用人已送派出所偵辦
	□贓物遺留現場請派員協助
	□林火已即時撲滅

	□地上物已即時剷除
	
	□贓物已搬完
	
	□其他
	

	□地上物甚多請派員協助
	□已將案情報請派出所偵辦
	
	

	巡山員簽章:
	
	
	
	
	
	
	



    附表格式三
	森林火災快報
	
	第(    )次
	(  )年(  )月(  )日

	
	
	
	(  )時(  )分



	一、通報
	單位：(                )  姓名：(     　   )

	
	發現者姓名：(          )
	地址：(                                )

	二、時間
	起火：(   )月(    )日(  )時(    )分
	發現：(   )月(    )日(  )時(    )分

	
	控制：(   )月(    )日(  )時(    )分
	熄滅：(   )月(    )日(  )時(    )分

	三、地點
	(      )事業區(  　)林班
	(    )縣市(      )鄉鎮(      )村里

	
	□國有林班地 □原野地 □保留地 □公私有林 □區外保安林

	
	相片基本圖
	圖名：(              )
	圖號：(        )-(    )-(       )

	
	起火點座標
	X：(              )   Y：(               )     <TM2度>

	
	
	E：(    )°(   )' (     )"  N：(    )°(   )' (     )" <經緯度>

	
	前進指揮所
	X：(              )   Y：(               )     <TM2度>

	
	
	E：(    )°(   )' (     )"  N：(    )°(   )' (     )" <經緯度>

	
	停機坪座標
	X：(              )   Y：(               )     <TM2度>

	
	
	E：(    )°(   )' (     )"  N：(    )°(   )' (     )" <經緯度>

	
	取水點座標
	X：(              )   Y：(               )     <TM2度>

	
	
	E：(    )°(   )' (     )"  N：(    )°(   )' (     )" <經緯度>

	四、林況
	燃料類型：□針葉林 □闊葉林 □針闊葉林 □草生地 □竹林 □其他_______

	
	地被密度：□疏 □中 □密
	□天然林 □人工林 造林年度：(    )

	
	燃料垂直分佈： □連續  □不連續
	燃料水平分佈： □連續  □不連續

	五、地況
	坡度：(           )
	坡向：(           )
	海拔高：(           )公尺

	
	地形：□嶺線 □山腹 □山谷(谷型：□箱型谷 □寬谷 □窄谷 □其他_______)

	
	水源：□有 □無
	天然防火線：□有 □無

	六、交通
	自(                )經過(                 )至火場(        )公里

	
	乘車至(            )約(     )分鐘
	再步行約(        )分鐘

	七、動員情形
	火場指揮官：職別(          ) 姓名(       ) 聯絡電話(                 )

	
	轄區管理處動員人數： (      )人 

	
	支援救火
人員合計(     )人
	警察(   )人 負責人職別(       ) 姓名(      )

	
	
	消防(   )人 負責人職別(       ) 姓名(      ) 消防車（  ）輛

	
	
	駐軍(   )人 負責人職別(       ) 姓名(      )

	
	
	民眾(   )人 負責人職別(       ) 姓名(      )

	
	
	空勤(   )人 負責人職別(       ) 姓名(      ) 航空器（  ）架次

	
	
	(       ) (   )人 負責人職別(       ) 姓名(      )

	
	總計(   　  )人

	八、無線電
	頻道：(     )
	指揮所聯絡人：職別(        ) 姓名(      ) 呼號(        )

	
	通信方法：□直接 □中繼 □人力傳遞 □其他____________

	九、林火氣象
	氣溫：(       )℃
	相對濕度：(     )﹪
	燃料濕度：(     )﹪

	
	風向：(          )
	風速：(      )m/sec
	能見度：(         )公尺

	十、林火行為
	擴展方向：(       )
	火焰高度：(     ) m
	擴展速度：(        ) m/min

	
	燃燒狀態：□地下火 □地表火 □樹冠火 □團火

	十一、搶救情形
	□發現階段 □動員階段 □搶救階段 □控制階段 □清理階段 □監視階段

	
	滅火法：□直接 □間接 □併用

	
	防火線(長度-寬度)(m)：需開(        ) 已開(        ) 可利用天然(        )

	十二、被害估計
	面積：(        )公頃
	材積：(        ) m3
	株數：(         )株

	
	樹種：(              )
	價值：(          )元
	其他：(             )

	十三、原因
	□雷電 □燒墾 □吸煙不慎 □狩獵 □炊煮取暖 □調查中 □其他_________

	十四、火首
	姓名：(        )
	年齡：(    )
	職業：(        )
	移請警方偵察中：□是 □否

	十五、支援請求
	支援單位：(      )(  )人 支援單位：(      )(  )人 支援單位：(      )(  )人

	
	裝備：
	種　類
	數　量
	糧食：
	種　類
	數　量

	
	
	
	
	
	
	

	
	
	
	
	
	
	

	
	
	
	
	
	
	

	
	
	
	
	
	
	

	
	
	
	
	
	
	

	
	空中支援：□是 □否   □空勘□灌灑□補給□運送裝備□運送人員□運送傷患

	十六、火場補充報告事項
	

	
	

	
	

	十七、轉達上級指示事項
	

	
	

	
	

	十八、本次報告依據
	據火場(       )月(       )日(        )時(        )分第(       )次報告

	
	報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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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山員

為嚴防不法情事之發生，若發現有森林被害情事（盜伐、濫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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